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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修订的背景

2024年11月12日，金融信息分析院（FIU）为加强金融公司等的反洗钱力度并确保内部控制体系的落实，公告了经规制改革委

员会审议的《关于反洗钱及禁止胁迫公众融资的业务规定》修订案（下称“业务规定”）。

现行《业务规定》虽规定了董事会、管理层和报告负责人的反洗钱业务相关的角色和职责，但部分内容较为抽象，一直被指责

其履行主体和监管责任范围不明确。此外，因没有总管反洗钱业务实务的报告负责人的资格条件或最低职位相关的规定，存在

着任命没有反洗钱业务经验的员工或低级别员工为报告负责人等专业性和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多数实例。

鉴于此，在洗钱手段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为确保金融公司具备整体性能力应对相关风险，金融信息分析院修订了《业务规定》

。

 

二、主要修订内容

1、明确反洗钱业务的主要负责人的角色和责任

(1) 董事会：根据修订的规定，之前定义模糊的董事会监督对象明确为代表董事、合规监管人、报告负责人。明确规定了董事会

行使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和运营的监督权限，对反洗钱业务相关薄弱环节改善措施的批准和指示角色。

(2) 代表董事：职责范围不明确的代表董事，应负责制定反洗钱相关业务指南、向董事会报告、任命报告负责人、组建反洗钱业

务组织等，总管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并明确赋予改善内部控制体系薄弱点的责任。

(3) 合规监管人：合规监管人监督反洗钱业务指南的遵守与否和报告负责人的业务。若合规监管人兼任报告负责人的，对其的监

督责任由代表董事承担。

(4) 报告负责人：总管可疑交易、大额现金交易的报告以及客户核查业务的报告负责人应定期检查反洗钱相关内部控制体系，并

向代表董事报告薄弱点。此外，如果报告负责人按照合理程序履行业务的，考虑到违法、不当行为的实质，可以认定行为责任

或监督责任的主体为其他人。



2、加强报告负责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为了确保反洗钱业务所需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在任命报告负责人时，新增应任命具有2年以上相关经验人员的资格条件，并设

定了最低职位条件。但，若将合规监管人等任命为报告负责人时，则不适用。

(1) 资格条件：仅限于依法必须设有合规监管人的金融公司。

(2) 最低职位条件：根据借贷规模等洗钱风险曝光程度，分行业区别适用。

报告负责人的最低职位

1）银行业：内部董事或业务执行负责人

2）大型金融公司：为合规监管人（内部董事或业务执行负责人）副级以上

3）其他金融公司：应维持独立履行业务所需的一定级别以上的职位

 

    现行 改善

角色、责任整

顿

董事会 - 监督对象不明确

- 监督业务不明确

- 监督对象细分为代表董事、合规监管人、报告负责人

。

- 监督业务明确规定为对AML相关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和

运营的监督

代表董事 - 报告体系的建立和运营相关

业务范围不明确 

- 遵守内部控制政策责任的内

容和范围不明确

- 未规定监督范围

- 制定业务指南（草案）并向董事会报告

- 组建反洗钱业务组织等，总管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 

- 监督合规监管人

合规监管人 缺乏单独的规定  监督高管、员工的反洗钱业务指南“遵守与否”及报告负

责人的业务

报告负责人 业务范围不明确 定期检查与反洗钱相关的内部控制体系并报告薄弱点

完善报告负责

人薄弱点

专业性 仅存在宣言性规定 2年以上AML业务经验。

独立性 新设最低职位条件

 

三、修订规定的适用日程

考虑到金融公司为整顿内部规章及相关组织的准备期间，修订规定自公告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2025年5月13日起实施。此外，为

确保充分的人员培养时间，资格条件相关的条款将赋予2年6个月的宽限期，自2027年5月13日起适用。



 

四、预期效果及整体考虑事项

为加强反洗钱业务的责任性、专业性，金融信息分析院修订了业务规定，从而董事会到报告负责人的主要业务负责人的角色和

责任变得更加明确，相关业务人员可以本着自我负责的原则，不转嫁责任，更加积极地从事反洗钱业务。

此外，被任命为报告负责人的人员必须具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并且还设立了最低职位条件，有望提升需要高水平专业性和

经验的AML业务的质量，并为更顺畅地获取其他部门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期待反洗钱业务履行能够更加高效精准，符合先进国

家的水准。

作为反洗钱业务的履行主体的银行、证券、保险、信贷、电子金融等金融公司，有必要将其根据现行反洗钱业务规定制定的工

作指南、指引等内部规定根据修订后的业务规定重新进行整顿。

此外，随着今年开始实施修订的《金融公司控制结构法》（2024年7月3日），各金融公司以银行为首，已导入并准备了基于责

任架构图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但，随着本次业务规定的修订，反洗钱业务的责任架构图也需要相应的修订。

韩国世宗律师事务所凭借对反洗钱业务的丰富经验和深刻理解，积极为金融企业等提供反洗钱业务相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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